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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自行、委託或與醫療機構、專業團體共同辦理，針對轄內
醫事人員辦理提升家庭暴力、性侵害與兒少虐待案件處置
敏感度及強化驗傷採證教育訓練，本年度各主題內容如下： 

1. 家庭暴力防治：應包含被害人危險評估作業、男性關懷專線宣導(0800-
013-999)等教育訓練（含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量表(TIPVDA)使用指
引）。 

2. 性侵害防治：應檢討歷年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機構實地訪查結果後，再
針對被害人（如：女性、男性、兒童）規劃辦理教育訓練(議題建議：驗
傷採證與返診追蹤作業流程、診斷書書寫品質、愛滋病篩檢及投藥、身
心評估及照會、法庭交互詰問、婦幼相關法令…等議題)。 

3. 兒少虐待防治：應包含虐待辨識與評估(含流程及追蹤、案例分享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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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加強輔導轄內醫療機構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危險評估及出院
衛教。 

三.督導訪查轄內驗傷、採證責任醫療機構業務，重點包含：
「醫療院所診療性侵害被害人處理流程」、提供被害人身心
治療及追蹤回診機制、落實相關法規之責任通報、被害人危
險評估、專業人員教育訓練時數…等。 

四.輔導轄區內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，並(1)訂定院內兒虐
標準處理流程（含通報機制）、(2)確保兒虐處置之正確及完
整性、(3)建立醫院溝通聯繫窗口與強化防治網絡功能、(4)召
開兒少虐待會議與教育訓練，設置兒少保護小組之醫療院所
不限於區域級以上醫院，小組成員組成建議如下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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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的人力與層級 兒少保護小組成員建議 

基層醫療機構/醫院/醫療群/診所 ■醫師，提供醫療諮詢（註1） ■護理師（註2） ■社工師（註3） 

區域醫院/家暴、性侵害驗傷採證責任

醫療機構 

■兒科醫師為召集人與聯絡窗口 ■社工師 

■有兒科經驗的護理長或護理師 ■各諮詢專科醫師群 

■法律相關人員 

醫學中心/ 

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中心 

■兒科醫師數人，其中一位為召集人並指定單一服務聯絡窗口 

■各諮詢專科醫師群：骨科、婦產科、醫學影像科、神經科、外科、

精神科（註4）、眼科、牙科、法醫學科 

■社工師、臨床心理師、營養師、個管師及法律人員 

■建立機構外部網絡人員( 至少應含警察、家防中心與民間兒保團體

代表等人員) 之顧問群 

註1：最好為兒科醫師，擔任小組召集負責人。 

註2：最好是有兒科經驗的護理長，協助一般初步調查處理及建檔，並提供通報及轉介的資訊。 

註3：如無社工師，可由受過相關訓練之護理師代替。 

註4：精神科醫師應具有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次專科資格 5 



一.按季提供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情形統計資料。 

二.為提升法官對家暴處遇計畫內涵及成效之認知，依據家庭暴
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規範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組成
相對人評估小組（以下簡稱評估小組），定期協助召集評估
小組、處遇治療人員與法官辦理家暴處遇計畫業務聯繫會議，
於期中、期末報告統計並回報法官參與聯繫會議出席率。 

三.確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
導教育辦法規定，於期限內安排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
教育，落實加害人在監教化矯治與社區監督處遇無縫接軌機
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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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針對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，督促每年接
受繼續教育及專業督導至少6小時（涵蓋率達100%），以
提升處遇品質，受訓情形並列入期末報告。 

二.應視轄區執行加害人處遇計畫需要，積極開發並整合處遇
資源，重視處遇人員培訓、人才資料庫建置並定期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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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應依所列管個案數及提報案
量，檢討會議召開頻率及品質；每月（次）評估小組會
議並應針對高再犯危險個案，提報社區處遇成效（衛
政）、社區行蹤訪查（警政）結果，若屬家內亂倫案件，
則應有被害人訪視報告（社政）。 

二.落實性侵犯罪防治法第22條及第22條之1第2項規定，加
害人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，經鑑定、評估自我控
制再犯預防無成效之加害人，應依程序聲請強制治療。 

三.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，安排家庭
暴力、性侵害加害人接受社區處遇，至於未依規定執行
或完成社區處遇者，則應確實依規定通報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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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因應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，加害人處遇計畫規範刻
正修訂中。 

二.加害人處遇人員資格、訓練內容與時數隨後將另研
議訂定，俾逐步提升處遇品質。 

三.105年度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本部重點工作方向： 

精神疾患、藥酒癮及家暴等共病問題 

系統介接與勾稽 

處遇模式建立 

處遇人員品質與數量 

網絡資源(訊)共享 

四.資料庫蒐集建置與處遇成效研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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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執行率應達 100%。 

• 計算方式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暴力：處遇計畫執行人數 + 未完成處遇計畫移送人數
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裁定人數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性  侵  害：處遇計畫執行人數 + 未完成處遇計畫移送人數
應執行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人數

 

※分母須排除相對人死亡、因他案入監、轉介其他縣市執行、撤銷處遇計畫保護令等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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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辦理提升專業人員家庭暴力、性侵害與兒少虐待案件敏感度及驗傷
採證教育訓練，應達場次如下： 

3 場次：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。 

 

2 場次：基隆市、宜蘭縣、新竹市、新竹縣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 

                嘉義市、嘉義縣、屏東縣、花蓮縣。 

 

1 場次：臺東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。 

12 



• 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害加害人2週內執行社區處

遇比率應達 100%。 

• 計算方式： 

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害加害人2週內執行社區處遇人數

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害加害人應執行社區處遇人數
 

※應執行社區處遇人數須排除加害人出監後，因死亡、他案入監、戶籍遷移等原因，而不需執

行社區處遇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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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醫療機構通報家庭暴力事件中，被害人危險評估之
完成率達 80%以上。 

• 計算方式： 

                  
醫療機構實施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件數
轄內醫療機構通報親密伴侶暴力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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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執登達半年以上之婦產、急
診專科醫師接受驗傷採證相關訓練之涵蓋率達 80%。 

• 計算方式： 

                

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職登半年以上之婦產
、急診專科醫師接受驗傷採證相關訓練人數

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職登半年
以上之婦產、急診專科醫師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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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(17)、新北市 (10)、桃園市 (10)、 

臺中市 (14)、臺南市 (10)、高雄市 (12) 

基隆市 (2)、新竹市 (2)、苗栗縣 (2)、彰化縣 (5)、南投縣 (2)、雲林縣 (4)、
嘉義市 (3)、嘉義縣 (2)、屏東縣 (6)、宜蘭縣 (3)、花蓮縣 (3) 

新竹縣(1)、台東縣(1)、澎湖縣 (0)、金門縣 (0)、連江縣 (0) 

至少  

３家 

• 105年轄區內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之家數(設置兒保小
組應考量轄內地緣性作為設置之標準)，應達目標如下(括號內
為區域級以上家數)： 

至少  

２家 

至少  

１家 



報告完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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